招聘启事

根据南中医大委字（2003）28号文《南京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南中医大委（2006）11号文《关于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工作意见》的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学校范围内公开招聘后勤服务总公司管理干部，特启示如下：

1、 招聘岗位与职数

1.  后勤服务总公司    办公室                主任     1名

2.  后勤服务总公司    计划财务部            主任    学校下派  副主任    1名

3.  后勤服务总公司    经营开发部            主任     1名

4.  后勤服务总公司    物业管理中心          主任     1名     副主任     1名

5.  后勤服务总公司    维修中心              主任     1名

6.  后勤服务总公司    车辆运输服务中心      主任     1名   副主任     1名

7.  后勤服务总公司    采购供应部            主任     1名   副主任     1名

8.  后勤服务总公司    饮食服务中心主任      主任     1名   副主任     1名

9.  后勤服务总公司    汉中门校区管理办公室   主任    1名   副主任     1名

2、 应聘范围

凡属学校正式编制的职工均可参加竞聘。特别优秀目前在我校工作的外聘员工也可以参加竞聘。

3、     应聘基本条件和任职资格
（一）  应聘基本条件

1. 应聘者必须热爱后勤工作，热心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事业，应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2. 应聘办公室主任必须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及大专以上学历。 

3. 应聘饮食服务中心、采购供应部主任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4. 应聘计划财务部副主任必须具备会计资格证书。

（二）  任职资格

1.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

2. 教师和科研人员应聘须具有初级以上职称；

3. 科级干部应聘同级岗位不受上述任职条件限制；

4. 有后勤工作管理经验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4、 竞聘程序

1. 个人报名，资格审查；

2. 应聘者事前提交一份书面材料（内容为对竞聘岗位的工作思路和设想，字数在1000字左右）；

3. 招聘小组考察；

4. 招聘小组确定拟聘人选，总公司在征求分管部门总经理意见后，经总公司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5. 正式聘任后，任期至2008年6月30日。

5、 应聘后待遇

聘任后的后勤服务总公司各部门、各实体正、副主任（经理）分别享受总公司内部相应待遇。聘任期内，政治表现突出，工作积极负责，属于干部编制者，按照学校干部管理办法执行，保留其档案工资，仍执行总公司工资福利待遇。

6、 组织领导

成立后勤服务总公司招聘小组。

7、 报名时间和地点

1.  报名时间：自2007年元月18日至2007年元月19日下午5时整；

2. 报名地点：后勤服务总公司办公室

3. 报名联系人：宋 娟

南京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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